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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总部

209

会议室召开。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

4

人， 代表股份数

186,825,45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80%

，公司董事、监事、有关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厚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536,807,6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10

元（含税），即向

股东分配现金红利

5,368,076.58

元。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薪酬分配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津贴每人每年

3

万元（含税），其他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董事报酬。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8

、《关于

2011

年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9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原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2

人。

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2

人。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了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共

11

人，表决结果如下：

（

1

）张厚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2

）史铁桥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3

）蔡绍忠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4

）王征宇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5

）李梓丰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6

）史航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7

）赵庆海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8

）秦玉文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9

）张兵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10

）李怡厚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11

）李洪超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其中秦玉文先生、张兵先生、李怡厚先生、李洪超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上述董事、独立董事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11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了第七届监事会成员，表

决结果如下：

（

1

）孙雪飞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2

）谷文龙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

3

）田延丰先生：获得同意票

186,825,450

票

,

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

；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付佰彦先生、郑云章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任期至本

届监事会届满。

12

、《关于为子公司贷款

1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高盛律师事务所张迎泽、 胡凤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高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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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

议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

209

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及董事委托

人

11

名，董事赵庆海委托董事王征宇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李洪超委托独立董事

李怡厚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5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张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史铁桥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经董事长张厚先生提名，聘任史铁桥先生为总经理；聘任王征宇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

周航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经总经理史铁桥先生提名，聘任陈亮先生、田玉龙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陈超先生为总工

程师，聘任李梓丰先生为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聘任张永良先生为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任期三

年。 （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张厚

委员：史铁桥、蔡绍忠、王征宇、李梓丰、秦玉文、李怡厚

提名委员会主任：张兵

委员：史铁桥、王征宇、秦玉文、李怡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李怡厚

委员：蔡绍忠、张兵、李洪超

审计委员会主任：秦玉文

委员：李梓丰、李怡厚、李洪超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勘测设计公司股权的议案》。 （

6

票同意、

0

票弃

权、

0

票反对）

同意公司按照评估价格

284.7

万元受让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勘测设计公司

100%

股权

301

万股，

支付方式为往来账款结算。 此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厚、史铁桥、蔡绍忠、王征宇、李梓丰回

避了表决。 此议案需经黑龙江省国资委批复后实施。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简历：

张厚先生，汉族，

1955

年

11

月出生，现年

55

周岁，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毕业于黑龙

江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张厚先生自

1970

年

3

月参加工作以来，历任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化工厂工人；黑龙江省第一

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技术员、承包队长；第八分公司经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2

年

1

月

至

2002

年

11

月任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党委副书记；

2002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

月

任黑龙江省建工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2005

年

2

月至

2009

年

8

月任黑龙江省建工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党委副书记。

2008

年

3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2009

年

6

月任黑龙江省建设集团董事长至今。

史铁桥先生，汉族，

1962

年

10

月出生，现年

48

周岁，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3

年

8

月于东北林学院道路桥梁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史铁桥先生自

1983

年

7

月参加工作以来，历任黑龙江省路桥公司一处技术员、助理工程师；黑

龙江省路桥公司一处测量队负责人；黑龙江省路桥公司一处主任工程师、副队长；黑龙江省路桥

公司一处工程队长、主任工程师；黑龙江省路桥公司一处副处长；黑龙江省路桥建设集团总公司

工程技术部主任；黑龙江省路桥建设集团第五工程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五处处长。

2003

年

1

月

26

日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

8

月至今任龙建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009

年

10

月任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至今。

陈亮先生

,

汉族，

1962

年

3

月出生，现年

49

周岁，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4

年

8

月毕业于交通

部济南交通学校筑路机械专业，专科学历；

2006

年

1

月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本

科学历。

陈亮先生自

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以来

,

历任黑龙江省公路一处技术员、机务科副科长、机械队

副队长、队长、设备公司经理；黑龙江省路桥建设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工程处副处长、代理处长等职务；

2004

年

3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处处长，

2008

年

5

月任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9

年

8

月

5

日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至今。

田玉龙先生，汉族，

1969

年

3

月出生，现年

42

周岁，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9

年

7

月

毕业于黑龙江省交通专科学校道桥专业，专科学历；

2006

年

12

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

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田玉龙先生自

1989

年参加工作以来，历任黑龙江省公路四处技术员、工程股长、副队长、队

长；黑龙江省路桥建设四公司副经理；黑龙江省路桥建设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龙建

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工程处副处长；黑龙江伊哈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2005

年

9

月

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工程处处长；

2008

年

5

月任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2009

年

8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至今。

陈超先生，汉族，

1958

年

12

月出生，现年

52

周岁，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3

年于东

北林学院道桥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陈超先生自

1983

年参加工作以来，历任黑龙江省公路一处工长、股长、副队长；黑龙江省公路

四处技术室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黑龙江省公路一处总工程师；黑龙江省公路五处

副处长（主管技术、生产）；黑龙江省路桥集团工程技术部经理；

2004

年任黑龙江省路桥集团阿深

高速公路信阳段第二合同段

BOT

项目工作组组长， 于

2009

年

8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至今。

王征宇先生，汉族，

1961

年

4

月出生，现年

50

周岁，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3

年

7

月毕业于哈

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海洋工程及船舶设计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2006

年

7

月毕业于哈尔滨

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王征宇先生

1983

年

8

月参加工作以来，历任哈尔滨船舶制造厂设计室职员；黑龙江省路桥公

司

"

中国援外项目

"-

孟加拉大桥实验室主任；黑龙江省路桥公司人事劳资处副科长、副处长、处

长、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劳资处处长、党委工作部主任、党委委员等职务。

2002

年

3

月

16

日任龙建

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至今，

2008

年

8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至今。

期间于

1999

年

12

月通过省委组织部和国家外专局组织的英语考试， 成为黑龙江省首批高级

经济管理领导人才赴美培训班学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

MBA

课程半年。

李梓丰先生，汉族，

1972

年

2

月出生，现年

39

周岁，道桥工程师、建筑经济师。

1993

年

7

月毕业于

西安公路学院交通运输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2000

年

7

月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管

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2008

年

3

月于哈尔滨商业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

李梓丰先生

1993

年

8

月参加工作以来，历任黑龙江省公路四处技术员、工长、科员；黑龙江省

公路三处企管副科长、科长；黑龙江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管财会部职员；

2000

年

9

月参加省

委企业工委公开招聘省管企业副总经理考试， 被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聘为总经理助理兼企业策

划部经理。

2002

年

3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2009

年

8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至今。

张永良先生，

1966

年出生，现年

45

周岁，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张永良先生历任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会部经理兼资本运营公司经理，龙

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07

年

4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8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2009

年

8

月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至今。

周航先生，男，汉族，

1972

年

3

月出生，现年

39

周岁，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1996

年

7

月毕业于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业经济管理专业，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周航先生自

1996

年

8

月参加工作以来，历任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总公司第三工程处第

一工程队技术员、计划员、企管员；第三工程处企业管理科科员，副科长（主持工作）；

2002

年

7

月起

历任龙建股份企业策划部、资产效益部、企业管理与机制创新部业务主办；

2008

年

8

月

22

日任龙建

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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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

209

会议室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

审议， 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推选孙雪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简历：

孙雪飞先生 ，汉族，

1971

年

2

月出生，现年

40

周岁，工程师，中共党员，

1999

年

7

月毕业于哈尔

滨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大学学历。

孙雪飞先生

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以来，历任黑龙江省公路四处技术员、机务股长，黑龙江省路

桥集团团委书记、政治部宣传干事、政治部副主任、党委秘书、人力资源部经理、党委办、综合办主

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8

月任龙建路桥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至今，

2009

年

12

月任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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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交易内容：公司拟按照评估价格

284.7

万元受让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持有的其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勘测设计公司（以下简称

设计公司）

100%

股权，共计

301

万股，支付方式为往来账款结算。

2

、关联人回避事宜：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投票表决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

厚先生、史铁桥先生、蔡绍忠先生、王征宇先生、李梓丰先生回避表决。

3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战略发展，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本次关联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增加一个全资子公司，具有了公路设计、勘察和咨询资质，延伸了公司产业链条，设

计公司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为公司加快发展增添力量。

4

、此次协议转让尚需经黑龙江省国资委批复后进行。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总部，公司控股股东路桥集团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按

照评估价格

284.7

万元受让路桥集团持有的其全资子公司设计公司

100%

股权，共计

301

万股，支付

方式为往来账款结算。

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该项关联交易无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协议转让尚需经黑龙江省国资委批复后进

行。

二、关联方介绍

路桥集团法定代表人蔡绍忠；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于

1985

年

7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82,391

万元；经营范围为承包境外公路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

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公司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没有达到

3000

万元且占净资产

5%

以

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设计公司前身是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勘测设计所，成立于

1985

年。 目前公司注册资金

301

万元，

是公司控股股东路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具有公路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公路工程勘察乙级资质、

工程技术咨询乙级资质。经营范围是公路桥梁工程的设计、勘察和咨询。现有职工

48

人，均是大专

以上学历，其中：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5

人，一级注册建造师

5

人，注册监理工程师

10

人。

2010

年末

经审计的总资产

718

万元，净资产为

271

万元，未分配利润

-35.4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2

万元，

净利润

9

万元。

设计公司在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无亏损。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协议主要内容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总部

209

会议室，公司与控股股东路桥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

司拟按照评估价格

284.7

万元受让路桥集团持有的其全资子公司设计公司

100%

股权， 共计

301

万

股，支付方式为往来账款结算。 此次协议转让尚需经黑龙江省国资委批复后进行。

（二）定价政策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路桥集团委

托，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时点，对设计公司资产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

经公司与路桥集团协商，拟按照评估价格

284.7

万元受让设计公司

100%

股权

301

万股，支付方式为

往来账款结算。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战略发展，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关联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增加一个全资子公司，具有了公路设计、勘察和咨询资质，延伸了公司产业链条，设计公司

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为公司加快发展增添力量。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秦玉文、张兵、李怡厚、李洪超先生在召开董事会之前，认真审议了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并进行了书面认可。 四位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认为：

收购该公司股权是为了公司增加资质，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定价合理，依据充分，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了评估报告，所以，本人同意此项关联交易。 该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要求，未发现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3

、股权转让协议。

4

、审计报告。

5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对龙建股份董事会

7

届

1

次会议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人认为

7

届董事会聘任高管人员的程序合乎《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高管人员

具备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的。 因此，同意董事会对议案中所列高管人员的聘任。

二、《关于受让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勘测设计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人经认真审阅议案内容，了解到此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收购该公司股权是为了公司增加资

质，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定价合理，依据充分，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了评估报告，所

以，本人同意此项关联交易。 该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要求，未发现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独立董事签字：秦玉文、张兵、李怡厚、李洪超

201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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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现场会议

方式在北京公司总部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董事唐克林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委

托董事刘化龙先生行使表决权。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赵小刚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经过有效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计划〉中激励对象的议案》。

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孙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 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孙克先生已不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董事会同意取消其授予

资格及拟授予的

１３

万份股票期权。

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计划》中期权授予日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计划》中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即于当日

向公司

３２７

名激励对象授予总量为

３６６０．５

万份股票期权。

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请见公司同时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内容。

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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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现

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研先生主持。 经过充分审议，本次监事会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计划〉中激励对象的议案》。

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孙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 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孙克先生已不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监事会同意取消其授予

资格及拟授予的

１３

万份股票期权。

表决结果为：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计划》中期权授予日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计划》中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即于当日

向公司

３２７

名激励对象授予总量为

３６６０．５

万份股票期权。

表决结果为：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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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授予日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作为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的独立董事，我们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中国南车股票期权授予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公司激励对象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管

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

法、有效，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董事会确定《中

国南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

忘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同时，由于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孙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孙克先生已不再属于激励对象

范围，我们同意取消其授予资格及拟授予的

１３

万份股票期权，并同意对

３２７

名激励对象获授总数

３６６０．５

万份股票期权。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吉斌、杨育中、陈永宽、戴德明、蔡大维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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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计划

中激励对象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作为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的独立董事，我们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对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计划中激励对象作出调整， 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１

、中国南车本次对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做出调整，是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激励对象中个别

人员的职务变动所引起。 孙克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不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

２

、中国南车本次对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做出的调整是必要的，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

３

、除对个别激励对象做出调整外，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没有其他变化，对公司继续实施整个计

划没有影响。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吉斌、杨育中、陈永宽、戴德明、蔡大维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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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票期权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中国南车”）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

股票期权计划

＞

中期权授予日的议案》。 赵

小刚董事、郑昌泓董事、唐克林董事、刘化龙董事系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本次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该授予日符合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及《公司

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公司股票期

权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二、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计划

（草案）〉》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赵吉斌、杨育中、陈永宽、戴德明、蔡大维已经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

同意公司股票期权计划。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反馈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赵吉斌、杨育中、陈永宽、戴德明、蔡大维已经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

同意通过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议案。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

三、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的规定，公司和激励对象满足以下条件时，公司方可依据本计划向

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授予：

（一）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一般条件

１

、中国南车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３

、根据《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办法》规定，股票期权授予

前一个财务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到合格及以上。

（二）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时需满足的公司业绩条件：

（

１

）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三个财务年度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不

低于

１０％

，同时不低于同行业标杆公司

５０

分位值水平（

８．３％

）；

（

２

）截止

２００９

年财务年度营业收入三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同时不低于同行业标杆公司

５０

分位值水平（

２４．４％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年报公告的业绩，公司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三年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为

１２．０６％

，营业收入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２５．４５％

，满足上述授予业绩条件。

中国南车及所有激励对象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四、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情况概述

１

、依据《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本次股票期权拟授予人数为

３２７

人，占全体员工总数的

０．３８％

；

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３

，

６６１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１１８．４

亿股）的

０．３０９％

，其中占同类别股本总

额（

９８．１６

亿股）的

０．３７３％

。 参与本次授予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８

名，向他们授予的股票期权总

数约为

１４０

万股，占本次授予总量的

３．８２５％

。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职务 姓名 期权授予量

（

股

）

占本次授予

比例

％

占总股本比

例

％

占同类别总股本

比例

％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董事长 赵小刚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４６ ０．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２０４

２

副董事长

、

总裁 郑昌泓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４６ ０．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２０４

３

执行董事

、

副总裁 唐克林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１７３

４

执行董事 刘化龙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１７３

５

副总裁 张 军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１７３

６

副总裁 傅建国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１７３

７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詹艳景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１７３

８

董事会秘书 邵仁强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４１０ ０．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１５３

小 计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２５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４３

二

、

技术骨干

、

管理骨干

１ ３５

，

２０５

，

０００ ９６．１７５ ０．２９７３ ０．３５８６

合 计

－ ３６

，

６０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０９ ０．３７３

２

、本计划激励对象因行权而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禁售规定如下：

（一）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

（二）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禁售规定。

３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依据《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确定的行权价格，即

５．４３

元。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权安排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进行了审议，并对本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认为：

１

、监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所确定的本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后认为：股票期权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

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与《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实施考核办法》通过对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技术（管理）人员具备的职业道德、态度、能力、业绩等工作绩效的正确评价，进而积极地利

用股权激励机制，提高管理绩效，实现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２

、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是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

激励对象名单中，去掉了孙克先生（由于孙克经过股东大会选举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故未对孙

克进行授予）。 其他授予对象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六、独立董事就授予日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备忘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

效，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

票期权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该授权日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以及《公

司股票期权计划》的相关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并同意

３２７

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七、 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针对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已获得实施本次股票期权计划并授予股票期权的必要认可、批准与授权。

公司关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相关规定， 符合 《股票期权计划 （草案修订

稿）》相关内容。

公司董事会决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符合相关规定，符合《股

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内容。

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符合相关规定，符合《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

相关内容。

八、本次股票期权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等有关规定，公司选择布莱克

－

舒尔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模型对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

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具体测算模型见《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的第十章）。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本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价值将影响本年度及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附件： 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

１１

）

－０３－０４０

敬启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及《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等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南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或“公司”）的委托，就中国南车股票期权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票期

权计划”）的授予及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中国南车实施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主体资格进行了调查，查阅

了中国南车本次股票期权计划以及授予股票期权的相关文件， 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有关人员作

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就本所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审查的事项

而言，公司已经提供了全部相关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

该等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有关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副本与正本一致。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政府有

关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判断。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中国南车本次股票期权计划以及授予股票期权的相关法律事项的合法合

规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中国南车为实施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授予股票期权之目的而使用，非经本

所事先书面许可，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中国南车实施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必备法律文件之一， 随其

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或公开披露，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前提及限定，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中国南车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授予股票期权的批准与授权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票期权计划（草案）》”）等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相关的议

案，并将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有关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作出

《关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股票期权计划的批复》（国资分配［

２０１０

］

１２９８

号），原则同意中

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计划。

３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对《股票期权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改，并在经中国

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股票期权计划 （草案修订

稿）”》）等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相关的议案，并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对该等相关议案进行审议。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董事会提请审议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下称“《授权议案》”）等

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相关的议案。 根据《授权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和激励对象

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需的全部事宜。

５

、根据本所核查， 就上述事项， 公司已根据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所认为：

１

、公司实施本次股票期权计划并授予股票期权已经中国证监会认可并经股东大会批准。

２

、公司董事会实施本次股票期权计划并授予股票期权已获得股东大会合法授权。

二、股票期权授予日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确定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并同意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２

、上述授予日为中国南车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之日起

３０

日内的某一交易日，且

不存在《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列明的区间日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

公司关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相关规定，符合《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

内容。

三、本次股票期权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条件

（一）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核查，公司已满足授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三个财务年度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Ｅ

）不低于

１０％

，同时不低于同行业标杆公司

５０

分位值水平（

８．３％

）；截止

２００９

年财务年度营业

收入三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同时不低于同行业标杆公司

５０

分位值水平（

２４．４％

）。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公告的业绩，公司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三年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为

１２．０６％

，营业收入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２５．４５％

，公司满足本次股票期权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的财

务业绩条件。

２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已针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审字第

６０６２６５６２＿Ａ１

号）。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最近一年内，公司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４

、公司不存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其他情形。

（二）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激励对象已满足获授股票期权的条

件：

１

、根据公司的绩效考核办法，股票期权授予前一个财务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到合

格及以上。

２

、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的情形。

３

、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

４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

公司董事会决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通知》、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２

号》等相关规定，

符合《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内容。

四、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激励对象

１

、根据《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期权的授予人数为

３２８

人；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为

３

，

６７４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１１８．４

亿股）的

０．３１０％

，其中占同类别股本总额（

９８．１６

亿股）的

０．３７４％

。 参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８

名，公司向其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约

为

１４０

万股，占本次授予总量的

３．８１％

。

２

、上述授予对象中的其中一名对象———孙克已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公司监

事，根据《试行办法》以及《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监事不得参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

因此，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激励对象范围的议案》， 认定孙克因已被选举为公司监事而不再符合本次股票期权计

划的授予对象资格，并相应对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的

授予人数为

３２７

人；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３

，

６６１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１１８．４

亿股）的

０．３０９％

，其

中占同类别股本总额（

９８．１６

亿股）的

０．３７３％

。 参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８

名，公司向其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约为

１４０

万股，占本次授予总量的

３．８２５％

。

３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对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认为

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通知》与《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认为：

１

、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通知》、中国证监

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等相关规定，符合《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内容。

２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的调整获得股东大会授权。

３

、公司监事会已对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认为其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１

、公司董事会已获得实施本次股票期权计划并授予股票期权的必要认可、批准与授权。

２

、公司关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相关规定，符合《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相

关内容。

３

、公司董事会决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试

行办法》、《通知》、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

相关规定，符合《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内容。

４

、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通知》、中国证监

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等相关规定，符合《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内容。

特此致书。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郭 斌

经办律师：颜 羽

李 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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